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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摘牌取得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为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联影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公司公开摘牌取得上海艾

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联交所”）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期间，公示了关于艾普强增资项目正式挂牌的相关信息。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公开摘牌上海艾

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后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沈思宇回避表决），同意公司通过公开

摘牌方式参与竞拍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普强”）股权，公

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竞拍、资金拨付、合同签署等竞拍相

关事宜。 

鉴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和”）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联和

为公司关联方。同时，上海联和持有艾普强增资前 40%股份，本次交易构成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关联方上海联和之间不存在

日常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及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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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的 1%以上，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公开竞拍，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公司商业秘密，

若在摘牌完成之前披露该收购事项和金额，存在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误导投资

者的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审慎判

断，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公开摘牌上海艾普强粒子设

备有限公司增资后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公司暂缓披露了该事项，

决定待公司成功摘牌后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3 年 6 月 16 日，公司与艾

普强等签署《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对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

约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上海联和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联和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公司名称：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健 

成立日期：1994 年 9 月 26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邮路 19 号 

经营范围：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高科技、金融服务、

农业、房地产及其它产业发展项目的投资业务，咨询代理，代购代销业务，信息

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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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和的股东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联和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267,119.88 万元，所有者权益 4,994,662.96

万元，营业收入为 1,748.46 万元，净利润为 222,314.04 万元。 

关联方上海联和直接持有公司 16.38%的股份，公司董事沈思宇为上海联和

部门副总经理，公司监事刘宇嘉为上海联合高级投资经理。除此之外，关联方与

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类型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交易标的为艾普强的股权。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标的资产：艾普强 4.6875%股权（增资后） 

标的企业名称：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411 号 2 幢一层 A 区 

法定代表人：孙曦东 

注册资本：2,000 万元（增资前）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粒子设备及其部件、配件的制造、销售,粒子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标的资产权属状况 

该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相关

股东已放弃对艾普强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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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40% 

上海克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0%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0% 

（五）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艾普强资产总额 39,840.49 万元，所有者权益-

3,955.6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64.48 万元，净利润-2,277.64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77.64万元。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39,552.38

万元，所有者权益-5,168.58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79.37 万元，净利润-

1,215.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15.81 万元。以上数据经符合《证

券法》规定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情况 

艾普强股东全部权益经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沪申威评报字

（2022）第 0490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同时采用

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特殊假设包括：“被评估单位核心团队未来年度持续在被评估单位任职，

且不在外从事与被评估单位业务相竞争业务；被评估单位相关经营许可证到期后

能够正常延续；被评估单位新研发项目的进度能够按照计划节点顺利推进等。”

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从预测企业未来收益的角度反映企业价值，目前企业尚

处于转化为产业化的阶段，经营情况在未来逐渐体现，且未来的收益经营情况较

好，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反映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经营收益及风险。因此本

项目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艾普强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16,000.00 万元，评估增值 21,168.58 万元，增值率 409.56％。 

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目标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且最终按照目标公司在上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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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公开征集增资方后择优确定的价格确定。联影医疗取得艾普强增资后 4.6875%

股权的最终成交价格为 4,500 万元，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562.5 万元，定价机制公

允，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增资的标的资产艾普强股权价值以上海申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并结合了艾普强质子放疗设备

的收入预测和市场价值，经双方充分协商，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一：上海克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二：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一：上海和质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质科

技”） 

丙方二：上海艾达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三：上海浦罗堂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四：上海赛可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一：上海联影随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二：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三：上海科溢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丁方四：上海新泰新技术有限公司 

戊方/目标公司：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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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方案：甲方上海联和作为目标公司原股东，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认购

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947.50 万元，增资价格与通过上海联交所公开征集的增

资方的增资价格相同，其中货币出资 34,580 万元，无形资产作价出资 5,000 万

元；丙方作为目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 1,250.00 万元（以员工持股平台最终实际认购注册资本金额为准），增资价

格与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的增资方的增资价格相同，货币出资共计

10,000 万元；丁方通过在上海联交所公开挂牌方式公开征集不超过 4 名增资方认

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802.50 万元，货币出资共计 30,420 万元。 

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加至 1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由甲方、丙方、丁方共同以合计 80,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 

3、支付安排：丁方一、丁方二、丁方三和丁方四已分别向上海联交所缴纳

的保证金在本协议签署后直接转为丁方各方认购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款的一部分，

丁方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将除各自缴纳的保证金外应付剩余

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交所的指定银行账户，上海联交所收到全部增资款

后根据目标公司的申请，将全部增资款转至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47.8958% 

上海克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上海和质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209% 

上海艾达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29% 

上海浦罗堂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08% 

上海赛可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21% 

上海联影随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375%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875% 

上海科溢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2.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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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泰新技术有限公司 1.0417% 

注：上海联影随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为严全良、章宏伟、戚大律、

陈宇和上海国同科技有限公司。截至公告日，严全良为联影医疗持股 5%以下的股东，陈宇

间接持有联影医疗股份。 

5、公司治理：本次增资完成后，艾普强董事会成员结构变更为上海联和 3

名、联影医疗 1 名、和质科技 1 名。 

6、违约责任：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如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其在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该违约方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违约给守

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艾普强公司立足自主创新，打造国产高端粒子治疗技术，惠及国内肿瘤患者，

2022 年获批的“质子治疗系统”是上海市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大项目

以及“十三五”期间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专项”的重点支持项目，也

是首台获准上市的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该产品由加速器系统和治疗系统两部分组

成。其中加速器系统包括注入器系统、低能传输系统、主加速器系统、高能束流

传输系统和辅助电气系统，治疗系统包括固定束治疗系统、180°旋转束治疗系统

和治疗计划系统。产品提供质子束进行放射治疗，在实现肿瘤部位高剂量的同时，

可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剂量，特别是靶区后组织的剂量，适用于治疗全身实体恶性

肿瘤和某些良性疾病，具体适应症应由临床医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质子治疗需

要配置影像设备（CT、MR、PET），这和公司的高端影像设备和 X-射线放疗设

备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有助于打破技术垄断，拓展公司在放疗领域的布局，加

快质子治疗肿瘤这一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推广，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对艾普强进行

投资。同时，关联方上海联和因继续看好艾普强的未来发展前景，决定参与本轮

融资。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

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质子

治疗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项目投入大等特点，可能存在投资不能及时有效退出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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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公开摘牌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后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沈思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是董事会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客观

需要作出的。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竞标，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自愿、诚信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议

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此外，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公开竞拍，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公司商业

秘密，若在摘牌完成之前披露该收购事项和金额，存在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误

导投资者的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我

们同意公司暂缓披露该事项，待公司成功摘牌后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述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

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的 1%，无须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联

影医疗取得艾普强增资后 4.6875%股权的最终成交价格为 4,500 万元，其中认缴

注册资本 562.5 万元，定价机制公允，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艾普强所

从事的质子治疗领域与公司的高端影像设备和 X-射线放疗设备形成互补，有助

于打破技术垄断，拓展公司在放疗领域的布局。经核查，上述交易无重大风险。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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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摘牌取得上海艾普强

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焦延延  邵才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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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摘牌取得上海艾

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4.68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张坚柯  杨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